	沙县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格申请审批表
（为了您的申请能顺利地获得批准，请如实填写，字迹工整）

	借款申请人资料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当前就业状况
	
	一寸照片

	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	

	
	就业失业登记证号码
或 就业创业证号码
	
	

	
	营业执照号码
	
	

	
	户口所在地
	
	

	
	配偶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	当前就业状况
	
	

	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	

	
	所在社区
	
	家庭月收入(元)
	

	
	家庭住址
	

	申请内容
	申请贷款金额     万元；贷款期限    年（以贷款发放日为起始日）

	
	反担保方式
□第三方人员信用担保 □信用社区担保 □有价证券等金融商品质押担保 □房产抵押担保 □取消反担保

	
	贷款偿还方式为按月付息，到期一次性还本

	借款人承诺
	1.以上资料完全属实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；
2.经办银行或担保机构可以就本人或家庭的收入、财产状况、本人就业经历及信用记录进行调查；
3.未还清贷款前，如上述资料发生变动，十天内向经办银行或担保机构提供新的资料；
4.享受贴息期间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就业时，十天内向贴息审批部门申报停止享受贴息资格。
   借款人 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贴息统计类型
	人员属性
	□1.就业困难人员：□残疾人  □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   □其他
□2.复员转业退役军人
□3.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
□4.返乡创业农民工
□5.网络商户
□6.农村自主创业农民。
□7.大中专院校毕业生（含技校）:□毕业年度内人员  □毕业五年内人员
□8.返乡农民工
□9.刑释解教人员
□10.其他

	
	经营属性
	□1.实体经营：    □入驻孵化基地的孵化对象    □其他
□2.网店经营：    □入驻孵化基地的孵化对象    □其他

	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初审的意见
	经 办 人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核 人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各县(市、区)就业创业
公共服务机构意见
	符合明财外[2019]7号文件及沙财企[2019]1号文件规定。

经办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章）：

分管领导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（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经办银行、人才中心各执一份）
